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設置社區式長照機構計畫

制(訂)定日期：民國 112 年 11 月 2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11月 29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北市社老字第 1123199400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8點；並自 113年 1月 1日生效

壹、計畫目的：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提升本市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

    量能，廣設社區式長照機構，特訂定本計畫。

貳、依據：

一、長期照顧十年計畫 2.0。

二、長期照顧服務法及其相關子法。

三、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獎助作業要點。

四、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

參、申請對象：

    申請本計畫應符合下列資格，但受臺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委託經營管

    理之社區式長照機構不得申請：

一、經本局同意籌設臺北市社區式長照機構或現已依老人福利法設立之臺

    北市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服務提供方式包括日間照顧服務、小規

    模多機能或團體家屋之單位。

二、服務五十歲以上失智症者或六十五歲以上失能者。

肆、申請文件、期程、補助項目及基準：由本局每年公告之。

伍、審查作業：

一、由本局依臺北市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補助辦法審查，重點如下：

（一）申請單位所附資料符合資格。

（二）無同一計畫重複申請補助之情事。

（三）申請計畫符合補助範圍及項目規定。

（四）依本局政策需求，審核計畫之適切性。

（五）計畫執行後可達成目的之實效性。

二、審查結果將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受補（捐）助經費如涉及政府採購

    法規定，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陸、查核與督導：

一、本局得派員或委託會計師，查核補助費用收支帳目等相關資料。

二、本計畫本局得隨時派員了解。



三、有關硬體設施之補助項目，專供社區式長照機構使用，並應登載財產

    目錄，並於適當位置貼上「財政部公益彩券統一識別標誌」、「臺北

    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財產編號」等三種字樣。

四、申請單位應指定專人維護保管，並負損毀或滅失之修繕及賠償責任。

五、申請單位自核銷後一年若未與本局簽訂特約，接受補助之經費應繳回

    本局。

六、申請單位自核銷後三年若當月個案數未達申請時之核定收托數八成，

    接受補助經費之四成應按未達個案數之比例繳回本局。

七、申請單位營運未滿五年有停辦情形者，其接受補助之經費應按未使用

    月份比例繳回本局，設施設備所有權撥交申請單位管理。

八、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應撤銷該補（捐）助案件，並收回已撥付款項。

九、對補（捐）助款之運用考核，如發現成效不佳、未依補（捐）助用途

    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捐）助經費外，得

    依情節輕重對該補（捐）助案件停止補（捐）助一年至五年。

十、受補（捐）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十一、受補（捐）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用單據參照政府支出憑證處

      理要點第二章規定辦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應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

      ）助金額。

十二、受補（捐）助之民間團體及個人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

      所提出支用單據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

      任。

柒、經費來源：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市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編列預算

    支應。

捌、本計畫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